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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收账款回款进展情况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31日与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深圳市比克动力电

池有限公司签署付款协议，约定由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31日前向公司支付 1,800万元，于 2022年 3月 31日前向公司支付 1,876.74万

元。若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深圳市比克动力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按约定履行付

款义务，则公司自愿放弃除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3,676.74 万元外的

其余款项。 

 公司于 2022 年 3月 31日收到比克动力支付的 1,876.74万元，至此付款

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公司自愿放弃除比克动力支付货款 3,676.74 万元外的其余

款项。 

 

一、比克动力应收账款回款的进展情况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杭可科技”或“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对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称“深圳比克”）、郑州比

克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称“郑州比克”，深圳比克和郑州比克合称“比克动力”）

应收账款和存货风险的提示性公告，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1 月 6 日披

露了关于应收账款回款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对比克动力应收账款的余额为 9,113.03 万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8,588.60万元，综合计提比例为 94.25%，此后公司对比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动力的应收账款收款情况如下：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累计收到比克动力 755.77 万

元，对比克动力销售配件 34.31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对比克动

力的应收账款余额合计 8,391.57 万元，公司目前已对该部分应收账款计提坏账

准备 6,753.26 万元，账面净值 1,638.31万元。 

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比克动力支付的由众泰汽车股份公司出具的

3,500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其中 1,000 万元已于 2020 年度兑付，剩余 2,500 万

元，公司在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中已申报债权，经审查完毕确认普通债

权 2,590.98 万元。根据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每 100 元普通债

权分得约 7.70416025 股众泰汽车 A股股票。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与比克动力签署付款协议，约定比克动力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杭可科技支付 1,800 万元，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向杭可科

技支付 1,876.74 万元。若比克动力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则公司自愿放弃除比

克动力支付货款 3,676.74 万元外的其余款项。若比克动力未按上述协议按期足

额付款，则协议无效，比克动力仍应按照实际欠款数额向公司支付全部欠款及逾

期利息，同时比克动力同意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1日收到比克动力支付的 1,800万元，于 2022年 3月

31日收到比克动力支付的 1,876.74万元。至此付款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公司自

愿放弃除比克动力支付货款 3,676.74万元外的其余款项。 

 

二、对公司的影响 

比克动力已按照协议履行全部付款义务，公司累计收回现金 3,676.74 万元，

同时，公司对众泰汽车 2,590.98 万元债权转换成众泰汽车股票后，鉴于该部分

众泰汽车股票尚未到账，最终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会计处理对本期报表的影

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因此，本协议的执行预计会对 2021

年度、2022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有利影响。 

 

三、相关应收账款风险因素提示说明 

1、该付款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公司对比克动力的应收账款已公司将持续



跟进比克动力的生产经营状况，并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与比克动力保持业

务合作。 

 2、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收到比克动力支付的 1,876.74 万元，至此

付款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公司自愿放弃除比克动力支付货款 3,676.74 万元外的

其余款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应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月 2日 


